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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陆伟建设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舟山市陆伟建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仲裁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舟山仲裁

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22）第79号]，裁决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勘察设计费 96000 元，并

支付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

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

二、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三、本案仲裁费用 4250 元、公告费 1000 元，由被申请

人承担。因申请人已全额预缴本案仲裁费、公告费，被申

请人承担部分径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应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限被申

请人于收到本裁决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本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2月16日

公告
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吴保忠：

三门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2日裁定受理对浙江

祥源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

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管理人特向你们

（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公告送达三门县人民法院（2022）

浙1022破申49号民事裁定书和（2022）浙1022破41号决定

书，并通知（责任释明）如下：

你们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向三门县人民法

院或管理人移交祥源公司的财产（包括权属证书）、财务账

簿、会记凭证、文书资料、印章及书面形式的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和现有在册职工名单、职工安置预案以

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若

因你们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

合清算义务，导致管理人无法取得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财务资

料，管理人对祥源公司财产状况无法查明的，或因你们未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

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管

理人无法正常清算，无法查明财产状况的，你们将对祥源公司

的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2月16日

公告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陈长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陈长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和财政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绍兴润泓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2年10月30日将其在下表所列债权依法转让给陈长根，该
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及任何其他法律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2013）绍越商重字第3号、（2014）浙绍商终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
等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陈长根。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陈
长根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连带清偿责任人以及其法律文书确认的债
务承担人等相关责任主体。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为此现公告通
知与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连带清偿责任人及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承担
人等相关当事人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连带清偿责任人
和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承担人向陈长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连带清偿责任人、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承担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陈长根

2023年2月16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兴业纺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绍兴市东浦印染厂
债权金额（截止基准日2008年3月20日）（人民币）

本金3500000元及相应利息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柳卓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柳卓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柳卓于2023年2月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王柳卓。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王柳卓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柳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柳卓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柳卓
2023年2月16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1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武义家园医药原料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18229145.96

18229145.96

利息

43520955.85

43520955.85

本息合计

61750101.81

61750101.81

担保人

安徽海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色年华药业有限公司、福建省松溪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王伟全、陶慧红、王宇、涂斐华、邹伟红、何松土

抵（质）押物

抵押物：金华市婺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县城解放街6号
地块武阳广场的39间商铺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3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王柳卓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义亿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王柳卓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绍兴市创领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EBAMC—YIV—
B—2022—008），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创
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1865883582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创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3年2月16日

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1】年【8】月【15】日，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具体

情况见下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

本金/元

18,500,000.00

45,000,000.00

欠息/元

11,780,087.19

17,499,000.00

担保人
浙江国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奇爱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无效）、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华夏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

抵押物
1、何金汉、金惠娜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八一路34幢1-5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72.1㎡；
2、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金岭村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6500㎡。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阮市镇杨梅桥村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17850.48㎡，土地面积为27794.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

器有限公司、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3年1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2月1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
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吴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6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绍兴市

杭州市
嘉兴市

债权本金

1,608.42

1,700.00
520.46

3,828.89

利息

1,638.20

724.65
4,618.69
6,981.53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
浙江恒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舒美特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安庆舒美特纱业有限公司、绍
兴越隆置业有限公司、魏淼林、叶文琴

美格尔（杭州）电气有限公司、杭州嘉德威钢琴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王建堂、吴中梅

抵押物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县湖塘街道湖塘村的24
幢01号工业房地产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质押
无抵押物

备注

微视野微关注微关注

中国将恢复签发
韩国公民赴华短期签证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据中国驻韩国

大使馆公号，自 2 月

18 日起，中国驻韩

国使领馆恢复签发

韩国公民赴华访问、

商务、过境以及一般

私人事务类短期签

证。

陕西发现2400年前冲水式厕所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陕西秦

汉 栎 阳 城 遗 址 考

古 公 布 发 现 了 一

处 战 国 时 期 的 高

等 级 冲 水 式 厕 所

遗 迹 。 考 古 人 员

在 三 号 建 筑 西 侧

清 理 出 的 这 处 厕

所 遗 迹 ， 由 台 基

上 的 室 内 厕 位 和

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据悉，这是中国历代宫城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

例厕类遗存，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 1 个冲水式厕所，距今约 2400 年左

右。


